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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新型高校智库——

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内参
（第 20022 期）

浙江舟山群岛
新区研究中心

关于吸引和鼓励在舟高校毕业生留舟的建议

浙江海洋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 方锐

一方面的高校毕业生需要解决就业问题。就业是民生之本。另一

方面是舟山发展需要人才。人才是发展之力。怎么样才能两全其美

呢？本文有如下十一条建议。

1.培养学生的舟山“归属感”

应该从新生入学伊始就尽快给予市民待遇、公共服务等方面优

惠，让学生尽快对舟山有“归属感”。如在新生入学第一时间免费发

放市民卡，开通各项便民业务（医保单列），而不是在学生购买城乡

居民保险后才有市民卡；新生入学即赠送旅游消费券，凭券免费参观

国有投资或控股的景区，政府管理的文化馆、博物馆、图书馆等文化

场馆；面向在舟高校大学生设立“舟山市政府奖学金”等；定期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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座谈和调研，听取学生意见建议。

2.出台面向在舟高校毕业生专项就业政策

在舟学生对舟山情况相对熟悉，对舟山有较深的感情，留舟的可

能性会更大，稳定性也会更高。通过发放留舟就业奖励，鼓励、吸引

学生留舟就业；还要针对性地出台明显优于周边地区的引才政策。

3.加大对舟山市情、发展前景的宣传力度

建议舟山市及其县（区）领导及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，定期走进

在舟高校作市域形势和发展报告，着力宣传发展前景、公共服务和人

才政策；继续办好“学子看舟山”系列活动，通过就业创业论坛、“企

业行”等主题活动，让学生了解舟山的发展前景、优势产业和知名企

业。安排舟山市有关局委办的干部担任特聘辅导员，定时、定点联系

有关专业的毕业班，开展就业引导和政策宣传。

4.共同打造高质量的“就业创业大讲堂”

推荐和安排舟山企业家、创业成功人士、专家学者担任创业兼职

导师，指导学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。共同宣传留舟优秀校友的成长事

迹，引导和鼓励学生留舟就业创业。

5.进一步强化政校企联动

将每年 5 月、10 月设为“舟山招聘月”；建立校地就业工作联系

会议制度，定期召开工作分析会，分析新问题，商讨新举措；设立县

（区）、功能区宣传周，面向在舟高校每季度筛选推送优质企业和岗

位；设立舟山企业宣传专栏，印发舟山企业名录，组织企业到在舟高

校开展宣讲活动，提升知名度、增强认同感。

6.提高人才培养与地方需求的契合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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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深入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，根据舟山产业结构调整需求，

调整专业结构、课程设置，增设与舟山情况结合的课程等，服务地方

经济发展；进一步开放办学，邀请地方业务部门代表和相关行业的企

业代表参与专业调整论证；邀请地方行业主管、专家担任客座教授，

丰富专业教学环节的地方特色，缩短学生就业的适应期与过渡期。

7.推进校企合作平台建设

以实习带动就业，让学生通过实习喜欢企业。高校通过教学参与、

科研合作、社会实践等多种形式加强与舟山企业的联系，对关系稳定

的，及时对接政府主管部门列为就业实习见习基地，提高学生留舟实

习和就业见习的比例。

8.完善工业园区配套设施建设

船舶、石化行业因产业特点，主要分布在小岛或者本岛偏远区域，

生活性配套设施建设较为滞后，问题较为突出。而 95后学生较看重

工作单位周边的娱乐、生活、交通等配套环境，因此无论从引才还是

留才的角度，要尽快补齐这一“短板”；加大高校毕业生人才公租房

的建设和供应力度，降低高校毕业生尤其是本科及以下学历毕业生留

舟就业的“住房成本”；提高各高校的交通便利度，增加公交线路和

班次，缩短间隔时间，让学生在校期间就能感受到在舟生活方便快捷。

9.加大对舟山籍学生的“订单式”定向招录和培养

舟山籍学生留舟就业的意愿和稳定度都要高于非舟山籍学生，因

而提高舟山籍生源留舟人数比例十分必要，比如师资定向招生，市本

级、两区两县尽可能向我校予以倾斜。事业单位招考过程中，专业覆

盖上尽可能兼顾到我校，让学生体会到不一样的“优越感”。针对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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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市需求量大的专业如石化、机械、旅游等探索实施“订单式”培养。

10.给予在舟创业大学生更多的政策支持

（1）相关税费定向减免和补贴政策——毕业五年内在两区（县）

创业的大学生税收优惠政策等同集聚区企业享受的“扶一程走一段”

扶持税收政策。（2）对在舟创业的大学生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——

如宁波市对毕业 5年内高校毕业生或高校在校生新创办小微企业（任

法定代表人）正常经营且带动就业 1人以上一次性给予不超过 1万元

的生活补助。（3）提供创业无偿资助——如《杭州市大学生创业资

助资金实施办法》对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业项目可申请 2 万-20 万的

无偿资助；对市场前景好、科技含量高的大学生创业项目可“一事一

议”给予最高 50万元项目无偿资助，等等。（4）提高创业场地补贴，

增加创业办公和仓储等配套场地。

11.重点跟踪和培育一批大学生创业项目

建议政府每年遴选一批在舟优秀大学生初创企业，予以重点扶持

和跟踪培养。例如，《杭州市大学生杰出创业人才培育计划》重点面

向初具规模实力、初显良好发展潜力的大学生创业企业，每年选拔

20名左右优秀大学生创业人才，重点扶持和跟踪培养。

但要实现这十一条建议难度很大。因为关系发展，亟需胆略勇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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